
智行理财网
信用卡属于什么贷款吗(信用卡属于什么贷款吗怎么还款)

在上一篇推文中，涉及到一个刑法概念，就是信用卡犯罪活动中，司法机关将利用
借记卡犯罪的行为也囊括在刑罚范畴内，今天举例说明，以黑龙江的一个真实案例
进行详细解释。

基本案情：

2020年，张三和被告人李四相识，张三自称是开银行卡的，对李四说去黑龙江使
用他人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，开通网银后出售赚钱，问其是否有兴趣试试，李四表
示同意。同年6月份的一天，李四找到三名未成年人甲、乙、丙说一起到黑龙江办
银行卡赚钱，办成一张其他地区银行卡支付200元钱，办成一张哈尔滨银行卡支付2
30元，其他日常消费不用管，三名未成年人均同意。

李四遂带上三人乘火车到达哈尔滨，张三次日乘飞机到达哈尔滨。张三在哈尔滨市
租了一辆车，由其驾驶载着李四等四人到哈尔滨市周边各地银行办理银行卡，期间
张三传授如何办卡，办卡时如何说及被银行工作人员识破不是本人时不要纠缠等细
节问题，并用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传授甲如何把银行卡网银激活。

张三将从上家王五处收到的他人身份证和手机卡分发给李四、甲等人去办理银行卡
，开通网银并激活后，由张三负责收回邮寄走，并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支付李四等人
钱款。张三每月支付李四工资2500元，每套银行卡提成20%，然后李四以其他地区
银行卡每套200元、哈尔滨银行卡每套230元向甲、乙、丙支付钱款。

通过上述方式，张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共骗领银行卡110张，获利11000元；李
四、甲、乙、丙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75张，李四获利6500元、甲获利2
700元。

裁判结果

一、张三、李四、甲均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20000元；

二、所有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，上缴国库。

案例分析：

案例中的借记卡是否属于信用卡，影响到罪与非罪的认定问题。从判决结果来看，
司法机关是持肯定意见的，具体理由如下：

一、从立法解释的效力和文义解释来看应包括借记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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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12月29日实施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〉有关信
用卡规定的解释》规定，刑法规定的“信用卡”，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
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、信用贷款、转账结算、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
的电子支付卡。

1999年3月1日起实施的《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
卡。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、准贷记卡两类。借记卡按功
能不同可以分为转账卡(含储蓄卡)、专用卡和储值卡。根据规定，信用卡具有消费
支付、信用贷款、转账结算、存取现金四种功能中的全部功能，而借记卡具有除信
用贷款功能外的其他三个功能中的一至三个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规定的“信用卡”作出的立法解释在效力上等同于法律，高
于作为部门规章的《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》，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认定上应当
适用位阶更高的《解释》中关于“信用卡”含义的界定。而且，根据对《解释》条
文进行文义解读，《解释》中有关刑法中的“信用卡”的含义与《办法》中规定的
“银行卡”内涵是一致的，即刑法中的信用卡应当包括《办法》所规定的信用卡和
借记卡。

二、虚构他人身份骗领借记卡同样破坏金融管理秩序

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是指违反国家信用卡管理法规，在信用卡的发行、使用等过程中
，妨害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活动，破坏信用卡管理秩序的行为，属于破坏金融管理
秩序类犯罪。从社会危害性上来看，与信用卡相比，使用他人身份证骗领借记卡，
干扰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借记卡的正常管理，同样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，对社会同
样造成较大的危害。且若行为人通过虚构其他事实以他人名义骗取银行贷款并将贷
款打入该银行卡，同样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性。因此，从侵犯客体上来看，妨害
信用卡管理中的信用卡应当包括借记卡。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/ 2

http://www.tcpdf.org

